附件1

关于修改《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》的决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市规划土地监察机制，现决定对《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》作如下修改：
一、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规划土地监察实行市、区、街道三级管理。”
二、将第五条修改为：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是市规划土地监察机构，负责统筹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全市规划土地监察工作。
“区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是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，负责开展辖区内的规划土地监察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“街道办事处是街道规划土地监察机构，负责开展本街道的规划土地监察工作，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承接并行使规划土地相关行政执法权。
“住房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市场监管、城管和综合执法等有关部门，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开展规划土地监察工作，配合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调查取证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、执行行政处罚决定。”
三、在第十二条新增一项，作为第一项：“（一）接受辖区内规划违法行为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投诉、举报；”
将第三项改为第四项，修改为：“（四）以街道办事处的名义查处辖区内规划违法行为和土地违法行为案件；”
四、将第十三条修改为：“规划违法行为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查处实行属地管辖。
“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之间对案件管辖发生争议的，应当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指定管辖。”
五、将第十八条修改为：“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对规划违法行为和土地违法行为投诉、举报的办理，应当通过全市统一的规划土地监察平台进行，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予以公开。”
六、删去第二十一条第二款。
七、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：
（一）将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十二条第一项、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五十七条中的“城市规划”修改为“国土空间规划”。
（二）将第八条第二款、第十一条第四项、第十二条中的“街道办事处规划土地监察机构”修改为“街道规划土地监察机构”。
（三）将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五条中的“鉴定结论”修改为“鉴定意见”。
（四）删去第三十六条中“市、区”的表述。
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《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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